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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市关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反馈问题（问题编号39.40.41）整改完成情况的公示（第二批）

丽水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反馈问题（问题编号39.40.41）项目清单（第二批）
单位：亩

问题所在地

反馈问题

整改目标

整改措施

整改完成情况

莲都区、龙泉市、云和县、庆元县、缙云县、遂昌县、松阳县、景宁县

39.毁林垦地严重破坏生态；
40.随机抽查丽水部分涉林造地项目，发现存在有位于禁止选址范围的问题；
41.丽水许多造地项目在清查过程中无一因不符合选址而撤销。

对 2015年 1月 1日以来立项的垦造耕地项目进行全面梳理，对不符合要求的项目进行撤销或核减，落实生态修复措施。完善垦造耕地项目抽查复核制度，加强项目监管、验收报备复核工作。

1.全面开展涉林垦造耕地自查自纠。对 2015年 1月 1日以来立项的涉林垦造耕地项目进行全面自查自纠，制定涉林垦造耕地问题整改工作方案。
2.组织开展整改工作。一是抓好选址不当问题整改。2021年 6月底前，对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坡度 25度以上、以及在生态公益林等“十个范围”林地违规选址的要撤销项目或调整项目实施范围，已经验收入库的要相

应核减补充耕地指标。二是抓好水土保持不力问题整改。2021年 6月底前，对存在水土流失的项目，落实水土保持措施。加强项目施工管理，科学组织施工，防止引起水土流失。三是开展生态修复。2021年 6月底前，对
要求退耕地还林、植树造林或采取生态修复措施、恢复森林植被的项目，按照“一项目一方案”的要求，制订生态保护修复方案，开展植树造林、生态修复。

3.建立健全监管长效机制。修订完善项目市级抽查复核办法，做到内业全覆盖，外业按验收报备入库项目 40%开展实地抽查，严把项目报备抽查复核关。市级林业主管部门强化森林督查，及时发现并查处破坏森林
资源问题，维护森林生态安全。

一、自查自纠情况。全面排查 2015年 1月 1日以来立项的涉林垦造耕地项目，梳理出涉及的问题项目 496个，列入市级督导范围，本批次公示为除青田外的 8个县（市、区）共 476个项目。结合本市实际，制定了《丽水市
涉林垦造耕地问题整改工作方案》和《丽水市涉林垦造耕地问题整改技术指南》。

二、退垦还林情况。撤销项目 93个，调整（核减）项目 375个，保留提升项目 8个，退让率达到 100%。
三、生态复绿情况。涉及撤销、调整（核减）需生态修复的地块全部完成森林植被恢复，完成率 100%。
四、水土保持情况。对边坡坍塌、雨水冲刷部位进行工程修复，边坡裸露部位种植树木、灌、草，防止水土流失。
五、管护提质情况。结合海拔 500米以上项目农业种植利用评估结果，对继续保留耕地的区块，全部完成质量提升工程实施，完成机耕路、生产道、水渠等农田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加强地力培育，落实耕种管护，完成率

100%。
六、落实长效管理机制情况。印发《丽水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涉林垦造耕地项目管理的通知》，制定《丽水市垦造耕地项目抽查复核技术细则》，停止涉林垦造耕地项目

立项实施，加强后期管护，全面落实“田长制”、“林长制”。数字化技术赋能，创新开发“天眼守望”云耕保平台—涉林垦造应用场景，全过程跟进整改进度、项目种植与管护，完善垦造耕地“一件事”全生命周期管理。
七、项目验收情况。目前，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反馈问题（问题编号 39.40.41）涉及的 476个项目（第二批）已全部通过县、市两级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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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莲都区碧湖镇龙岩村白岩垦造耕地项目

莲都区太平乡吾古村垦造耕地项目

莲都区紫金街道雅坑村垦造耕地项目

莲都区太平乡大河村垦造耕地项目

莲都区太平乡竹舟村二期垦造耕地项目

莲都区紫金街道卜泉村垦造耕地项目

莲都区太平乡横岗村垦造耕地项目

莲都区太平乡大畈村垦造耕地项目

莲都区峰源乡孙畲村垦造耕地项目

莲都区碧湖镇南坑村岑峰寺垦造耕地项目

莲都区太平乡大畈村十八窟垦造耕地项目

莲都区太平乡城头村垦造耕地项目

莲都区仙渡乡梅田村垦造耕地项目

莲都区仙渡乡何金富村毛弄垦造耕地项目

莲都区太平乡戴弄村佛堂后垦造耕地项目

缙云县大洋镇木栗村(大峰岙头)垦造耕地项目

缙云县前路乡姓叶村（平头山、上山）垦造耕地（水田）项目

缙云县前路乡南弄村垦造水田项目（牛路圩口区块）

缙云县壶镇镇唐市村（赤上坑大坟）垦造水田项目

缙云县新建镇丹址村(上香油)垦造耕地（水田）项目

缙云县壶镇镇金竹村（竹青岩）垦造水田项目

缙云县新建镇周岭村（千数）垦造耕地项目

缙云县壶镇镇岩背村垦造水田项目（后山周上、大石头区块）

缙云县五云街道周村村（普里尖）垦造耕地项目

缙云县方溪乡下潭坑自然村（五百）垦造耕地（水田）项目

缙云县大源镇稠门村（高枝塘）垦造耕地项目

缙云县大洋镇榧树后村（后垄脚）垦造耕地项目

缙云县七里乡黄明村梅店自然村金弄岙垦造耕地项目

缙云县大源镇越陈村（柴路）垦造耕地项目

缙云县双溪口乡上周村垦造耕地项目

缙云县东渡镇西源村（大仓社屋下）垦造耕地项目

缙云县新建镇新川村(葛竹后山尖)垦造耕地项目

缙云县东方镇辽山村麻辽自然村垦造耕地项目

缙云县大源镇越陈村东畈自然村（麻地岙）垦造耕地项目

缙云县壶镇镇桃源村（元古）方下山垦造耕地项目

缙云县七里乡竹余村大后畈垦造耕地项目

缙云县大洋镇和合村黄金自然村(大鸟坳)垦造耕地项目

缙云县新建镇凝碧村（太山岭）垦造耕地项目

缙云县东渡镇兆岸村阳弄自然村(阳弄坪)垦造耕地项目

缙云县新碧街道新西村内孙自然村(上黄云)垦造耕地项目

缙云县三溪乡厚仁村（曹山二）垦造耕地项目

缙云县前路乡大集村(下横路一)垦造耕地项目

缙云县壶镇镇龙溪村硳吁坑自然村(山脚、竹园头）垦造耕地项目

缙云县双溪口乡南源村西山头自然村(坪窝)垦造耕地项目

缙云县双溪口乡上周村鲤鱼孔自然村(上田坑、大麻地)垦造耕地项目

缙云县前路乡前路村西散自然村(茅山)垦造耕地项目

缙云县新建镇夏家畈(牛路）垦造耕地项目

缙云县新建镇鱼川村(陈宕)垦造耕地项目

缙云县东渡镇天马村麻弄自然村(云台岩路)垦造耕地项目

缙云县大洋镇南溪村东余自然村(牛栏厂)垦造耕地项目

缙云县壶镇镇西施村上朱自然村(野坟山)垦造耕地项目

缙云县大洋镇南溪村（铁打丝、箬寮）垦造耕地项目（二期）

缙云县胡源乡章村村(上东山)垦造耕地项目

缙云县东方镇横塘岸村(四百田)垦造耕地项目

缙云县东方镇胪膛村（岩塘）垦造耕地项目

缙云县七里乡天寿村上前自然村(叶弄)垦造耕地项目

缙云县前路乡南弄村(西坑)垦造耕地项目

缙云县前路乡水口村（汤弄)垦造耕地项目

缙云县石笕乡莲花村（朱庄、乌银坑）垦造耕地项目

缙云县东渡镇石松村（大山后）垦造耕地项目

缙云县壶镇镇沈宅村（后西塘）垦造耕地项目

缙云县胡源乡章村村（后一岭）垦造耕地项目

缙云县壶镇镇金竹村金四自然村（大田头）垦造耕地项目

缙云县壶镇镇唐市村中村自然村（白石旧）垦造耕地项目（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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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92

67.69

48.28

58.38

110.48

63.91

113.08

97.18

121.34

88.69

149.29

81.33

91.47

42.03

28.43

45.20

41.73

61.48

80.66

61.14

54.71

25.68

48.32

56.89

39.66

58.70

129.87

46.50

64.30

86.77

46.05

239.71

73.48

104.37

18.91

37.44

59.20

41.69

143.02

39.43

10.19

87.84

105.51

54.39

710.47

19.02

63.28

285.16

64.29

67.73

95.08

212.06

54.08

84.55

不符合
要求
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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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情况（已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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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核减面积情况

核减实
施面积

/

/

/

/

/

/

/

/

/

/

/

/

/

/

/

/

/

/

/

/

/

/

7.74

/

/

/

/

/

/

3.23

/

/

/

/

/

/

/

/

/

/

/

/

/

/

/

3.56

/

/

15.65

/

/

14.85

16.28

/

/

1.52

/

1.35

2.28

8.91

3.10

/

12.39

7.33

核减
指标

1.98

33.53

6.70

43.06

5.72

6.77

13.76

13.97

/

1.64

4.99

20.82

8.55

12.56

/

13.77

3.01

2.56

1.33

1.66

4.76

7.02

/

6.68

12.13

/

9.22

18.43

7.62

/

10.14

/

3.11

1.72

13.92

7.63

28.92

5.55

6.44

1.43

10.73

6.19

10.20

5.11

1.67

/

3.25

5.10

/

11.70

10.19

/

/

13.77

5.08

/

14.99

/

/

/

/

/

/

/

生态修复情况

需生态修
复面积

1.98

33.53

6.70

43.06

5.72

6.77

13.76

13.97

28.61

1.64

4.99

20.82

8.55

12.56

0.00

13.77

3.01

2.56

1.33

1.66

4.76

7.02

7.74

6.68

12.13

/

9.22

18.43

7.62

3.23

10.14

6.64

3.11

1.73

13.92

7.63

28.92

5.55

6.44

1.43

10.73

6.19

10.20

5.11

1.67

3.56

3.25

5.10

15.65

11.70

10.19

2.57

16.28

13.77

5.08

1.52

14.99

1.35

2.28

8.91

2.81

/

12.39

7.33

完成
生态修
复面积

1.98

33.53

6.70

43.06

5.72

6.77

13.76

13.97

28.61

1.64

4.99

20.82

8.55

12.56

0.00

13.77

3.01

2.56

1.33

1.66

4.76

7.02

7.74

6.68

12.13

/

9.22

18.43

7.62

3.23

10.14

6.64

3.11

1.73

13.92

7.63

28.92

5.55

6.44

1.43

10.73

6.19

10.20

5.11

1.67

3.56

3.25

5.10

15.65

11.70

10.19

2.57

16.28

13.77

5.08

1.52

14.99

1.35

2.28

8.91

2.81

/

12.39

7.33

是否
完成
整改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验收情况

是否
县级
自验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否
市级
验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备注

（下转第三版）


